C-學生健康檢查補檢人數證明單             學校概況表編號：         
嘉義縣＿＿＿學年度國民中(小)學學生健康檢查補檢人數證明單
	學校名稱
	

	原訂檢查日期
	   
	補檢日期
	

	原訂檢查醫院
	
	補檢巡檢醫院
	

	需補檢人數
	
	實際補檢人數
	

	檢體點收人員簽名
(醫院工作人員.必填)
	

	補檢地點
	

	陪同前往補檢
人員簽名
	

	補檢巡檢醫院
工作人員簽名
	


填表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簽章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註：本表一式三份(影印或複寫)。
    一份現場由醫院帶回，一份由學校自存，正本交學校護理人員協會各鄉鎮負責人校對     
